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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 溪 县 教 育 局 文 件
尤教初〔2022〕10 号

尤溪县教育局关于印发尤溪县

2022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中心小学、局直属幼儿园，社会力量办园：

现将《尤溪县 2022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各园遵照执行。

尤溪县教育局

2022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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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 2022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和《幼

儿园管理条例》以及《三明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学前和义

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明教初〔2022〕52 号）精神，

本着“属地管理、划片招生、因地制宜”的原则，结合我县学前

教育现状，特制定尤溪县 2022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学前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，坚持依法办学、规范

招生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精神，做

好幼儿招生工作，确保适龄幼儿入园。

二、招生原则

1.属地管理原则。县教育局统一组织辖区内公办幼儿园的招

生工作，做好调查摸底，确保幼儿园招生工作规范有序。

2.划片招生原则。城区公办幼儿园和乡镇中心幼儿园招收本

辖区的适龄幼儿，在公办幼儿园学位无法满足适龄幼儿入园的情

况下，可就近到社会力量举办的幼儿园入园。公办幼儿园不得招

收未满 3 周岁的幼儿入园。

3.因地制宜原则。各园要按照招生区域和招生规模制定详细

的招生方案，报教育局审核后，向社会发布。

三、招生对象

2022 年秋季只进行小班招生，招生对象为 2018 年 9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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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（含 8 月 31 日，以户口簿为准）出生的，

且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幼儿。

四、招生时间

全县幼儿园小班招生时间以各园招生通告为准。

五、招生划片

（一）城区

1.实验幼儿园招生区域：解放大桥至中心路（县电信局与原

县医药公司交界处）以北（含后山路 1 号—27 号）、青印溪北岸

文公桥以东的适龄幼儿。解放路 134—189 号（状元府第至解放

大桥）适龄幼儿符合招生条件的，可就近到东城第二中心幼儿园

登记。但每个幼儿只能在实验幼儿园和东城第二中心幼儿园中选

择一所幼儿园登记。

2.第二实验幼儿园招生区域：三车社区（三车东路 3 号,三

车南路 1—6 号,三车西路 22、23、26 号）;城西社区（城西大道

单号 1—31 号、双号 2—36 号,潘山南路 1—24 号、潘山北路 1

—18 号，凤山南路 1—9 号、凤山北路 1—5 号）;光林村（潘山

19 号）；安洲社区（河滨中路 38 号）的适龄幼儿。

3.第三实验幼儿园招生区域：三奎新城、通演村籍（不包括

后期通过购房等方式获得户籍的村民）的适龄幼儿。

4.第四实验幼儿园招生区域：光林村；安洲社区（城西大道

38 号）；城西社区（城西大道单号 33—59 号，双号 40—62 号）；

三车社区（璞玥澜山）；西城新村的适龄幼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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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文公幼儿园招生区域：水南路、环城路（青印桥南以西至

跃进桥南以东）、东电路及大濑坂的适龄幼儿。

6.东城中心幼儿园(含东城中心幼儿园锦鸿分园)招生区域：

水东村、园溪村、东旭佳园、锦鸿佳园、鑫辉天城、财富公馆、

东方商业广场、沈城一品、闽中豪庭小区的适龄幼儿。

7.东城第二中心幼儿园招生区域：大儒名城、香江悦府、日

出东方、沈城尚品、德力水东甲第、宏地滨江印小区的适龄幼儿。

属于实验幼儿园招生区域的解放路 134—189 号（状元府第至解

放大桥）适龄幼儿符合招生条件的，可就近到东城第二中心幼儿

园登记。但每个幼儿只能在实验幼儿园和东城第二中心幼儿园中

选择一所幼儿园登记。

8.城关幼儿园招生区域：中心路（县电信局与原县医药公司

交界处）至埔东路（县汽车站与县交通运输局交界处）以北、青

印溪北岸文公桥以西玉带桥以东的适龄幼儿。

9.埔山幼儿园招生区域：埔东路（县汽车站与县交通运输局

交界处）至跃进桥以北、青印溪北岸玉带桥以西的适龄幼儿。

10.实验幼儿园城关分园：招收实验幼儿园、城关幼儿园、

埔山幼儿园符合招生条件而无法在 3 所幼儿园招生的适龄幼儿。

（二）乡镇

乡镇中心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（班）招生，由各心小学制定

招生区域和招生办法。

六、招生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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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园要科学、合理制定招生流程，并按要求向社会公布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1.各园要对本辖区内学龄前幼儿的基本情况做一次调查，切

实把提高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特别是村

级幼儿园（班），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组织适龄幼儿入园，不

断巩固和提高我县幼儿入园水平。

2.各类幼儿园对外发布的招生通告应实事求是，要符合有关

政策要求和本园的实际，杜绝夸大其词和虚假宣传。不得组织各

类入园考试。

3.各园应按要求认真、如实采集幼儿信息，以备验查，并按

规定的时间完成基层报表的上报和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

的录入和变更工作。

4.各园要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工作，热情、耐心、细

致地做好招生政策解读工作，妥善处理招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

及时化解矛盾，严禁推诿和上交矛盾，维护正常招生秩序，确保

招生工作规范、有序、平稳、顺利开展。

附件: 1.尤溪县幼儿入园登记表

2.尤溪县幼儿入园登记（录取）基本信息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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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尤溪县幼儿入园登记表
编号: 登记时间: 年 月 日

幼儿姓名
性

别

出生

年月
年 月 日

周

岁

幼儿

身份证号

是否低保户 是否留守儿童

户籍所在地 市 县(市、区) 乡(镇) 路(村、街) 号

家庭住址 市 县(市、区) 乡(镇) 路(村、街) 号

家

长

姓

名

父 亲 文

化

程

度

工

作

单

位

联

系

电

话母 亲

经常负责接

送孩子的人

称谓 姓 名 住 址 联系电话

上交材料

1.房产证、或不动产证、或购房合同及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的《房屋

登记信息证明》)原件及复印件；（ ）

2.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；（ ）

3.预防接种证原件及复印件；（ ）

4.幼儿入园体检报告单；（ ）

审核人签字 初审人签名： 复核人签名：

幼儿园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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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尤溪县幼儿入园登记（录取）基本信息一览表
序号 幼儿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户籍所在地 家庭详细地址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……

……

注：1.此表可用幼儿入园报名登记汇总、资格审查、现场录取和录取结果用； 2.“户籍所在地”、“家庭详细住址”栏应写××县××镇（乡）××路

（村、街）××号；3.用电子表格制作，各阶段工作的表册适时通过办公平台发送至县教育局初教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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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教育局，县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府办、县政协办。

尤溪县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16日印发


